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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%

不熟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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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單車
停泊處
8%

其他
3% 不願透露

1%

天氣
不合適
42%

 

 

 

 

 

 

自動行人道 

5.6 影響使用單車的因素 

5.6.1 調查顯示有 63%的 15 歲或以上受訪

者懂得踏單車。當中，15%有單車可供使

用，可能包括自已擁有的、租或借的單車，

而在大部份時間可以爲受訪者的住戶成員所

用。 

5.6.2 受訪者當中有單車可用的比例按分區

劃分可參閱附件，表甲五。可見居住在新界

西北郊區、北大嶼山、粉嶺、上水、新界西

南郊區、元朗、馬鞍山、大埔、天水圍等地

區的人口有單車可用的比例較大，可能是因

為該些地區有較多可用的單車停泊處及其他

輔助設施，例如單車徑等。 

5.6.3 在會踏單車的人士當中，15%在受訪

當日之過去 3 個月內曾踏過單車，當中使用

單車的中位次數爲 3 個月內 3 次(平均為 17

次，反映了有一小部份的受訪者很經常性地

使用單車，但大部份的受訪者卻非如此)。調

查還顯示在過去 3 個月內有使用單車的人士

中，超過一半使用單車的目的是爲了「康樂/

休閒」。其他較普遍使用單車的原因為「運

動/健體」(23%)、「購物」(11%)、「上/下

班」(10%)。但用作「上/下課」的人士則不

普遍，只佔少於 1%。 

5.6.4 至於影響選擇使用單車的因素，在 15

歲或以上會踏單車的受訪者中，他們選擇乘

搭交通工具而不使用單車(就算在路程不太

遠，而時間亦許可之情形下)的主要原因是

「天氣不合適」(42%)，與步行的情況頗爲相

似。 其次是基於道路「沒有單車徑」(21%)，

其他因素如圖 5.5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.5：不選擇使用單車的原因 

 

5.6.5 調查亦發現，如果公共交通轉駁處設

有連接單車徑及提供單車存放設施，26%會

踏單車的人士將考慮使用單車到轉駁處轉乘

其他交通工具。對於此等人士，他們可接受

踏單車到各公共交通設施作轉乘的時間上限

總結如表 5.3。 

表 5.3： 受訪者認為踏單車往公共交通設施可接受的時

間上限 

公共交通設施 踏單車時間(分鐘) 

巴士/公共小巴站 14 

鐵路車站 14 

渡輪碼頭 16 

 

5.6.6 從以上調查結果可見，乘客願意踏單

車到渡輪碼頭的時間最長，之後是巴士/公共

小巴站及鐵路車站，這和第 5.4章所討論過步

行至同樣設施之可接受時間上限的趨勢相

似。 

5.7 對發佈交通資訊的意見 

5.7.1 對於現有公共交通工具包括：專利巴

士、鐵路、公共小巴和渡輪所發佈之資訊是

否足夠，受訪者的意見總結如表 5.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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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線
36%

服務班次及
時間表 
16%

到目的地
所需時間

13%

車站/碼頭
地點
5%

轉駁工具/

轉駁地點
5%

車/船費
14%

下一個站的
名稱 
1%

緊急事故
應變措施

2%

下一班車/船
的抵達時間

4%

車/船載客
情況
<1%

沒有
3%

不願透露
<1%

交通資訊發佈

表 5.4： 受訪者認爲現時公共交通經營者所提供資訊是

否足夠的意見 

認為不同資料類別足夠的比例 
公共

交通

工具 
路線 時間表 費用 

往目的地

所需時間

下一班車/船

抵站時間

鐵路 76% 71% 61% 59% 65% 

渡輪 49% 45% 53% 39% 41% 

專利

巴士 
54% 42% 48% 27% 23% 

公共

小巴 
34% 24% 35% 22% 16% 

 

5.7.2 在四種交通工具當中，使用者大致對

鐵路公司所提供的資訊最感滿意，而對所有

五種資料類別表示滿意的人士亦以鐵路的比

例為最高(61%-76%)，其次為渡輪和專利巴

士。在四種交通工具中，一般認為公共小巴

公司所提供的資訊最為不足，在各方面所提

供的資料都位於榜末。 

5.7.3 就專利巴士而言，巴士公司所提供有

關於路線、時間表、費用等相關資料均令使

用者滿意，但是關於往目的地所需時間和下

一班車到站時間的資料則相對不足。 

5.7.4 一般而言，受訪者覺得對選擇交通工

具最有用的公共交通服務資料如圖 5.6所示。

其中，被視為最有用的資料為「路線」，佔

總數超過三分之一。其次是「服務班次及時

間表」、「車/船費」和「到目的地所需時

間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.6：被認為最有用的公共交通服務資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.7.5 若果能把各種公

共交通工具的即時估計行

程所需時間和載客情況資

訊，發佈給大眾，其所可

能引發對選擇公共交通工

具、路線和出行時間的影

響總結於表 5.5。 

 

 

 

 

表 5.5： 提供即時資訊對改變出

行模式可能造成的影響 

可能作出的改變 會 
可能會 /

可能不會
不會 

改變公共交通工具 46% 30% 24% 

改變路線 47% 31% 22% 

改變出行時間 49% 30% 21% 

 

5.7.6 以上的結果顯示，提供即時公共交通

服務資訊，可能帶來對交通工具、路線及出

行時間選擇的影響相當平均。其中選擇改變

出行時間比改變交通工具和路線的傾向稍大

一點。 

5.7.7 至於提供資訊給私家車輛駕駛者方

面，受訪駕駛者認爲最有用的交通資訊類型

歸納於圖 5.7。最多駕駛者(42%)認爲「主要

擠塞地點的大約車龍長度」最有用，其次是

「在道路/隧道擠塞時的其他路線選擇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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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.7：對駕駛者最有用的交通資訊 

 

5.8 對紓緩交通及行人設施改善

措施的意見 

5.8.1 調查包括公衆對於紓緩交通擠塞(假設

將來的交通情況比現時擠塞)和改善行人設施

之意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.8：最受支持的紓緩交通擠塞措施 

 

5.8.2 受訪者最支持的紓緩交通擠塞措施為

「增建道路」(20%)，其次爲「增建鐵路」、

「管制發牌數量」和「實施更多公共交通優

先使用道路措施」(各佔 11-13%)。亦注意到

有不少受訪者(19%)認爲沒有需要制定任何措

施，表示他們並不感到交通擠塞情況很嚴重

或並不覺有必要執行特別的補救措施。其中

新界郊區的受訪者認為沒有需要制定任何措

施的比例較高。 

5.8.3 透過比較有車及無車住戶成員受訪者

之調查結果，發現較大部份有車住戶成員支

持「增建道路」(32%)，幾乎接近無車住戶成

員(18%)的兩倍。另一方面，無車住戶成員中

較大部份支持「增建鐵路」、「實施更多公

共交通優先使用道路措施」和「管制發牌數

量」(12-13%，相對有車住戶成員的 7-10%)。 

5.8.4 有趣的是，跟無車住戶相比，有車住

戶成員對某些影響車輛使用的措施表現出輕

微較高的支持，如「管制車輛駛入交通擠塞

之區域」(10%)、「收取繁忙時間駛入交通擠

塞地區之費用」(4%)等。無車住戶受訪者之

相應比例則為 9%及 3%。 

 

 

 

 

 

旺角行人專用區 

5.8.5 至於就改善行人設施的措施，結果總

結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5.9：最受支持的行人設施改善措施 

 

5.8.6 總的來說，受訪者最支持的改善措施

是「擴闊行人道」(24%)。其他較普遍受支持

的措施包括「加建有蓋之行人通道」(16%)、

「加建行人天橋及隧道」(16%)、「加建有空

氣調節之行人通道」(11%)以及「加建自動行

人道或自動扶手電梯」(10%)。 

 

 
 




